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九月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

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 ），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

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

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新玲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

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

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24人，代表股份146,245,85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695%。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681,4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5627%；反对3,481,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809%；弃权

8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4%。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

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公司对全

部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侯镇山

吴 军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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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新玲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46,24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46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2,859,5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2人， 代表股份83,386,2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4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代表股份21,176,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6,99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1人，代表股份4,185,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0%。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681,438 97.5627% 3,481,920 2.3809% 82,500 0.05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612,386 83.1683% 3,481,920 16.4421% 82,500 0.3896%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镇山、吴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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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苗德山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25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32人，代表股份1,280,170,43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2,090,806,126股的61.228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8

人，代表股份1,059,821,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0.68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294人，代表股份220,348,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538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81人，代表股份1,255,565,75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60.051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035,

541,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52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7

人，代表股份220,024,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5234%。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1人，代表股份24,604,68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1.176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4人，代表股份24,280,

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6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人，代表

股份32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55%。

8、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刘竹雀律师、何倩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使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42,564,52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624%； 反对37,470,0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270%；弃权135,8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106%。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41,10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6.9480%；反对14,332,1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195%；弃权133,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104%。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64,3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144%；反对23,137,96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074%； 弃权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78,888,5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8999%；反对1,1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900%；弃权129,7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101%。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54,367,0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9844%；反对1,071,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837%； 弃权127,3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99%。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521,5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9155%；反对80,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63%；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2%。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43,855,00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1632%； 反对36,185,5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266%；弃权129,8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101%。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41,115,1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6.9492%；反对14,323,2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189%；弃权127,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100%。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73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140%；反对21,862,38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078%； 弃权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刘涛律师、刘竹雀律师、何倩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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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28,857.491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450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保荐人”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8,857.4910万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2.4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657.2473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

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923.0769万股，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66%；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570.5124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22.77%。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8,493.5893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163.658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6,323.901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80.1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4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84%。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20,363.9017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5年9月1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联合动力” 股票4,0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2025年9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5年9月1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

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5年9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3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13,329,409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247,210,275,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494,420,550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49442055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19.0662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4,072.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251.1017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0.16%；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8,112.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39.84%。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328174062%，申购倍数为3,047.1634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5年9月16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5年9月17日（T+2日）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2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电研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广东辖区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

证监局” ）、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5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月活动的通

知》（广东证监发〔2025〕65号）的相关要求，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

区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中报业绩、投资者回报等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36�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48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9月12日以微信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采取了通讯的表决方式。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谌志华主持，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同意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姚鹏先生因工作调动，请求辞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同意其辞职请求，

解聘其高级副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对姚鹏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表决票数：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69� � � � � � � �证券简称：银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5年8月19日、

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设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

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表决，选举王昕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职工代表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之一，任职条

件、任职期限和权利义务等与第五届董事会现任其他董事相同。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王昕先生简历：

王昕，1971年1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年至2008年，

在天津市实效管理咨询公司任职；2008年至2010年， 在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自 2011�年至2024年5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企管部部长；自2024�年 5�月至2025年9月

5日，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办公室主任；自2025年9月6日至今，任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

证券代码：002226� �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5-056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紫金

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投资”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5〕817号），并办理了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9月5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无异议函的公告》（2025-049）、《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完成股份质押登记的公告》（2025-055）。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紫金投资的书面通知，紫金投资以其（及

其一致行动人紫金矿业紫南（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本公司部分A股股

票为标的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已于2025年9月11日完成发行工作。

本期可交换债券债券简称“25紫金E1” ，债券代码“117239” ，基本信息如下：

1、发行规模：人民币7亿元

2、债券期限：3年

3、票面利率：0.01%

4、初始换股价格：7.32元/股

5、换股期：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期限自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交换公司债券到期日前一交易日止， 即2026年3月12日至2028年9

月8日止。

关于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后续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情况，公司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和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

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至17:00。 届时公司高管等相关人员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年半年

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600229� � � � � � � �股票简称：城市传媒 编号：临2025-021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届监事会于2025年9月15

日任期届满。为贯彻落实《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

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换届选

举与配套管理制度修订及监事会改革等工作。 为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相

应顺延。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和义务。公司将尽快完

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监事会改革等相关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